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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

范》于2009年发布，因编制时间距今较久远，部分设计

参数及要求已过时，有必要予以更新。对照当前最新的

建筑防火、消防给水、应急照明、防排烟等消防规范相

关设计要求，本文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中

涉及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等四个专业中不符合现

行要求的内容进行了梳理，结合人防工程自身防火特

点，分析了上述设计参数或要求进行修改的必要性，并

提出了明确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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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2009）
[1]（以下简称“人防火规”）于2009年5月发布，距今

已有13年。近年来，我国消防行业理论与技术取得较大

进步，国家对老年人建筑和人流密集场所的消防要求提

高，对应急照明、防排烟系统等可靠运行要求提高，建

筑防火、消防给水、应急照明与防排烟等相关规范均进

行了更新。对照上述新规，部分《人防火规》要求已不

适应当前工程需要，但是却未见相关部门已经或者正在

组织此规范的修编工作。为方便后续开展此规范修编工

作，本文对上述相关专业与《人防火规》进行对比研

究，对比与建筑防火、消防给水、应急照明、防排烟等

规范要求明显不一致的内容，逐一进行梳理，按与时俱

进性、提高系统运行可靠性和规范实施落地可行性这三

个评价维度，提出修改建议，希望对后续《人防火规》

修编提供参考。为简便表达，后续将《建筑防火设计规

范》GB50974—2014[2]简称《建筑火规》，将《消防给

水与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3]简称《消

水规》，将《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4]简称《照明规》，将《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5]简称《烟规》。
二、主要条文差异对比与分析

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的修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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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防火规与建筑火规对比表

比较项目 人防火规 建筑火规 分析与建议

安全疏散

5.2.4（局部）防烟
楼 梯 间 前 室 的 面 积
≥6m2；当与消防电梯
合用前室时，其面积
≥10m2。

6.4.3中第3条（局部）：前室使用面积：
公共建筑≥6.0m²；与消防电梯间前室合用
时，合用前室使用面积≥10.0m²；7.3.5中
第2条（局部）：消防电梯前室使用面积≥ 
6.0m²，前室短边≥ 2.4m；

防烟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面积是供人员进
行疏散使用的净使用面积，不是总使用面积
（总面积中可能包含不能有效使用的异形区
域），更不是建筑面积，建议《人防火规》
也采用“使用面积”来表达，避免被误解成
建筑面积。

表2 人防火规与消水规对比表

比较项目 人防火规 消水规 分析与建议

消火栓按
钮启泵

7.6.2中关于室内消火
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
定之（5） 设置有消
防水泵给水系统的每
个消火栓处，都应设置
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按
钮，并应有按钮保护措
施。

11.0.19 消火栓按钮不
宜作为直接启动消防水
泵的开关；如系统需
要，可以作为发出报警
信号的开关或启动干式
消火栓系统的快速启闭
装置等。

《人防火规》设置启泵按钮的初衷是为了每个消火栓处都可以
启泵。消水规要求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能自动启动消防水泵
（消防水泵可由出水干管上的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
上流量开关，或报警阀压力开关等开关信号直接自动启动），
因此利用消火栓按钮来启动消防水泵的必要性很低，另外采用
消火栓箱报警按钮启泵的前期投资较大，且报警按钮的报警系
统常因信号损耗而影响系统可靠性，意义不大。
随着联动控制技术的进步，消防水泵在相应开关信号下直接自
动启泵，迅速高效，《人防火规》原先担心的启泵不及时问题
已解决，建议取消此要求。

表3 人防火规与照明规对比表

比较项目 人防火规 照明规 分析与建议

备用照明蓄
电池时间

8.1.1（局部）消防疏散照明
和消防备用照明可用蓄电池作
为备用电源，其连续供电时间
≥30min。

3.2.4 （局部）蓄电池电源最低持续
工作时间： 1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民
用建筑，t≥1.5h； 2医疗建筑和老年
人照料设施、总建筑面积大于1万m²的
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2万m²的地
下、半地下建筑，t≥1.0h；3其他建
筑t≥0.5h。

人防地下室可能位于建筑高度大于100m
的民用建筑内，或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000m2或地下、半地下建筑总面积大
于20000m2的民用建筑内。因此，《人
防火规》对备用照明蓄电池可连续供
电时间应分类要求，不应统一为最低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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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人防火规与烟规对比表

比较项目 人防火规 烟规 分析与建议

防烟系统
的独立性

6.2.3 避难走道的前室、防烟楼梯
间及其前室或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
送风系统宜分别设置。当需要共用
送风系统时，应在支风管上设置压
差自动调节装置。

3.3.2（局部）采用机械加压送
风系统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应
分别设置送风井（管）道，送风
口（阀）和送风机。

为确保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可靠性，烟规
提倡设置独立送风系统，建议按烟规要
求，避难走道的前室、防烟楼梯间及其前
室或合用前室应分别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
统，而不是宜分开设置。

采风口与
排烟口间

距

6.2.7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和排烟补
风系统应采用室外新风，采风口与
排烟口的水平间距宜＞15m，并宜低
于排烟口。当采风口与排烟口垂直
布置时，采风口宜低于排烟口3m。

3.3.5的第3条（局部）：竖向布
置时，送风机的进风口应设置
在排烟出口的下方，其两者边
缘最小垂直距离≥6.0m；水平布
置时，两者边缘最小水平距离
≥20.0m

只有进风口与出风口保持足够距离，才能
保证火灾时加压送风机送往防烟楼梯间、
前室的是清洁空气而不是烟气，保障人员
疏散安全，从这个角度，建议采用烟规相
对较大的数值要求，除非确有困难才允许
执行旧标。

非中庭区
域排烟量
计算

6.3.1 第1条（局部）：机械排烟时
排烟量计算要求：担负一个或两个
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该部分面积
每平方米≥60m2/h计算，但排烟风机
最小排烟风量≥7200m2/h。

4.6.3（局部）除中庭区域外
一个防烟分区的排烟量计算应
符合：1 建筑空间净高≤6m的
场所，其排烟量应按不小于
60 m³/（h·m2）计算，且取值
≥15000m³  /h；

烟规明确了计算后取值下限为15000m³/
h，比7200m2/h高出不少，烟规用最低值
15000m3/h的取值是要保证排烟效果。考虑
到人防区密闭空间特点，对机械排烟依赖
性较强，为保障排烟效果，建议执行烟规
的排烟量要求

中庭排烟
量计算

6 . 3 . 1第 3条（局部）中庭体积
≤17000m3时，排烟量按其体积的6
次/h换气计算；中庭体积＞17000m3

时，排烟量按其体积的4次/h换气计
算且最小排烟风量≥102000m2/h。
6.3.1的条文解释：中庭排烟量的计
算参照现行国家《建筑火规》的规
定，与该规范协调一致。

4.6.5 中庭排烟量的设计计算
中，中庭采用机械排烟系统的，
中庭排烟量应按周围场所防烟
分区中最大排烟量的2倍数值计
算，且排烟量≥107000m³/h；

人防工程自身防护密闭性特点决定了难以
采用自然排烟系统，不必考虑自然排烟，
此处只讨论机械排烟系统；2018年8月1日
《烟规》正式实施后，《建筑火规》中的
有关排烟规定全部转入烟规，中庭排烟量
的计算应以《烟规》中的要求为主，因此
最低数值应同步修改。

排烟口与
疏散出口
水平距离

6.4.2 （局部）排烟口宜在该防烟
分区内均匀布置，并应与疏散出口
的水平距离＞2m

4.4.12第5条（局部）：排烟口
与附近安全出口相邻边缘之间的
水平距离应≥1.5m。

人防工程内房间分隔较为密集，狭小空间
内的排烟口要最大限度进行烟气采集，与
附近安全出口相邻之间的水平距离会较为
紧张，如按＞2m执行，可能导致部分烟气
采集不充分，气流组织不佳，建议按《烟
规》标准最低1.5m执行。

防烟管道
与排烟管

道

6.5.1 （局部）机械加压送风防烟
管道和排烟管道内，采用内表面抹
光的混凝土或砖砌风道时，风速
≥15m/s

3.3.7（局部）：机械加压送风
系统应采用管道送风，且明确不
应采用土建风道。
4.4.7 机械排烟系统应采用管道
排烟，且不应采用土建风道。

传统土建风道存在漏风、光滑度不足等降
低排烟效率的问题，《烟规》已严禁采
用。建议人防工程中同步更新，只采取管
道加压送风或排烟，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
性。

风机选型
计算

6.6.3（局部）排烟风机的排烟量应
按本规范第6.3.1条计算确定，并应
增加10%。

3.4.1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设计
风量≥系统计算风量的1.2倍。
4.6.1 排烟系统的设计风量≥系
统计算风量的1.2倍。

实际工程中风管漏风与风机制造标准中允
许风量偏差等因素会导致风量损耗，为保
证系统效能，设计风量应至少为计算风量
的1.2倍，建议执行1.2倍标准。

最低疏散路
径地面照度

要求

 8.2.1（局部）消防疏散照明
灯应设置在公共活动场所等部
位的墙面上部或顶棚下，最低
的地面照度≥5lx。

3.2.5（局部）疏散路径地面水平最
低照度应符合表3.2.5的规定，由表
3.2.5可知老年人照料设施、人员密集
场所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等
疏散区域，照度要求≥10lx。

人防工程内可能存在老年人照料设施及
人员密集场所，其相应的疏散路径地面
照度要求应按照最新照明规范要求；其
余人防区域，因地面照度5lx已经不低
于照明规要求，不用调整。

备用照明照
度要求

8. 2 . 5（局部）消防备用照
明的设置应符合：建筑面积
≤5000m2的人防工程，其消防
备用照明照度值不宜低于正常
照明照度值的50％。（建筑面
积＞5000m2的人防工程应为正
常照度值的100%）

3.8.2（局部）系统备用照明的设计应
符合：备用照明灯具采用正常照明灯
具，在火灾时应保持正常的照度；

人防地下室不良的采光通风条件下，发
生火灾产生烟雾时，照度相对平时减半
必然会对疏散人员生理和心理都带来不
良影响，为了安全疏散需要，参照照明
规要求，对建筑面积≤5000m2的人防工
程，备用照明灯具照度也不应降低。

由表1～4的分析可知，《人防火规》和现行有关防

火规范之间存在部分不协调的条文，结合人防工程自身

特点及分析规范条文编制初衷后，下文提出解决方案。
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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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1）本文对照《人防火规》与当前建筑防火、消

防给水、应急照明、防排烟等消防规范中要求不一致

的内容逐一进行梳理分析，涉及防烟楼梯间前室使用面

积、消火栓启泵按钮功能、备用照明蓄电池工作时间、

疏散地面最低照度和备用照明照度、防烟系统的独立

性、采风口与排烟口间距、排烟量下限值、排烟口与疏

散出口最小水平距离、防排烟管道材质要求、风机选型

计算公式等，并对分歧内容提出了修改建议，可供后续

规范修编时参考。

（2）由于规范编制的初衷有区别，结合自身使用

场景特点与火情特点，与相关的规范条文设置初衷及消

防技术更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是进行《人防火规》修

编的出发点，也是规范更新的重要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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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建议人防火规修改内容

比较项目 人防火规 修改建议 修改目的

安全疏散
5.2.4（局部）防烟楼梯间前室的面积≥6m2；当

与消防电梯合用前室时，其面积≥10m2。
将所有“面积”修改为“使用面积”

与《建筑火规》要求

保持一致，提高严谨

性

消火栓按钮启

泵

7.6.2（局部） 设置有消防水泵给水系统的每个

消火栓处，应设置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按钮，并

应有按钮保护措施。

建议删除此条
与《消水规》要求保

持一致，更新技术

备用照明蓄电

池时间

8.1.1（局部）消防疏散照明和消防备用照明可用

蓄电池作备用电源，其连续供电时间≥30min。

末尾增加：且应同时满足《照明规》相关

最低持续时间要求。

与《照明规》要求保

持一致，分层次对待

最低疏散路径

地面照度要求

8.2.1（局部）消防疏散照明灯应设置在公共活动

场所等部位的墙面上部或顶棚下，地面的最低照

度≥5lx。

末尾增加：且应同时满足《照明规》规定

的最低照度要求。

与《照明规》要求保

持一致，分类对待

备用照明照度

要求

8.2.5（局部）消防备用照明的设置应符合：建筑

面积≤5000m2的人防工程，其消防备用照明的照

度值不宜低于正常照明照度值的50％

无论人防面积多大，消防备用照明照度值

应与正常照明的照度值相同；

与《照明规》要求保

持一致，照度不打折

扣

防烟系统的独

立性

6.2.3 避难走道的前室、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

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宜分别设置。当需

要共用送风系统时，应在支风管上设置压差自动

调节装置。

将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宜”分别设置修改

为“应”分别设置。删除后面一句话

与《烟规》要求保持

一致，提高系统工作

的可靠性

采风口与排烟

口间距

6.2.7（局部）采风口与排烟口的水平间距宜＞

15m，并宜低于排烟口。当采风口与排烟口垂直布

置时，采风口宜低于排烟口3m。

二者水平距离宜＞20m，垂直距离宜＞6m，

确因建筑高度限制无法实现时，垂直间距

不少于3m。

与《烟规》要求保持

一致，提高系统安全

性

非中庭区域排

烟量计算

6.3.1 （局部）机械排烟时，排烟风机的最小排

烟风量不应小于7200m3/h

排烟风机的最小排烟风量修改为不应小于

15000m³/h，其余同原规范。

与《烟规》要求保持

一致，提高排烟保障

能力

中庭排烟量计

算

6 . 3 . 1的第3条（局部）中庭最小排烟风量

≥102000m3/h。

6.3.1的条文解释：中庭排烟量的计算是参照现行

国家建筑火规的规定，与该规范协调一致。

中庭最小排烟风量修改为≥107000m3/h，

其余要求同原规范。

条文解释：参照规范由《建筑火规》修改

成《烟规》。

同上

排烟口与疏散

出口水平距离

6.4.2 排烟口宜在该防烟分区内均匀布置，并应

与疏散出口的水平距离＞2m

排烟口与疏散出口的水平距离修改为

≥1.5m 。

充分顾及人防工程的

空间特点

防烟管道与排

烟管道

6.5.1（局部）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管道和排烟管

道内的风速，当采用内表面抹光的混凝土或砖砌

风道时，不宜大于15m/s

删除条文中与土建烟道、土建风道相关的

所有内容。

与《烟规》要求保持

一致，提高系统运行

安全性

风机选型计算
6.6.3（局部）排烟风机的排烟量应按本规范第

6.3.1条计算确定，并应增加10%。
将增加10%修改为增加不少于20%。 同上


